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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2 月

22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，发布了《关于为下属控股子

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0），就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北

斗星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北斗”）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一定比

例担保的事项进行了披露，现就相关情况补充如下： 

 

一、担保相关情况 

（一）江苏北斗的股权结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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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担保比例 

2020 年 6 月，北斗智联引入北京北斗海松产业发展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北斗海松基金”）作为财务投资人增资入股 16.6667%，导致公司及华瑞

世纪持股比例分别被稀释至 47.08%、36.2533%。北斗海松基金是由公司、华瑞

世纪与北京市经信局高精尖基金共同投资组建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发布的《关于加强私募投

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》（证监会公告[2020]71 号）第八条及财政部印发的《政

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》第三章之内容的相关规定，北斗海松基金无法对江苏

北斗本次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或反担保。 

因此，江苏北斗本次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银行申请 2,000 万元授信额度，公司

按 56.5%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华瑞世纪按 43.5%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

保证担保。 

二、本次对外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斗智联”）

持有江苏北斗 100%股权。江苏北斗作为北斗智联旗下的汽车智能网联生产基地，

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信誉，已通过国内多家汽车厂商的认证，系江苏省高新技术

企业。 

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日，江苏北斗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1.77 亿元，总负债

9.42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80.03%，扣除掉客户预付货款 1.7亿元，资产负债率

为 65.59%，偿债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；截止 2021 年 12月 31 日，其未经审计净

利润 2,513.67万元，盈利能力足够覆盖本次江苏北斗的贷款金额。江苏北斗 2021

年收入规模较 2020 年提升近 100%，收入规模增长趋势显著，显示了江苏北斗快

速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。 

同时，截止目前，公司授权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

斗智联”）融资 3亿元的额度，已经有 2.73 亿资金到位，且剩余资金也在积极开

展沟通工作。江苏北斗作为北斗智联全资子公司，是北斗智联最主要的生产制造

基地，北斗智联本次融资中，有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江苏北斗的经营。 



综上，江苏北斗经营向好，发展资金充足，不存在经营风险。公司本次担保

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。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不会对公司及

控股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债权发生逾期的事项，不存

在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2 月 23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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